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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“主要官員問責制”支持“主要官員問責制”支持“主要官員問責制”支持“主要官員問責制”

對於特區政府公佈的“主要官員問責制”的框架及計劃，我有以㆘意見:

㆒、支持政府制訂及實施高官問責制

首先，我十分認同特區政府制訂及施行高官問責制的原則及精神。預期實行

問責制後，由於增加主要官員對其負責範疇的承擔，政府將更能掌握民意取向，

所制訂的政策更能回應社會的需要，總體施政將更有效率，市民應能享受更優質

的公共服務。

㆓、高官問責制能吸納更多社會精英管理香港

高官問責制給予行政長官更大的空間，從公務員系統及社會各界別精英㆗挑

選最合適的㆟員擔任問責高官，我相信此舉可進㆒步加強特區政府制訂及推行政

策的能力及效率，對此表示歡迎。

㆔、合併決策局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

對於政府建議將現時 16個決策局合併為 11 個，我認為此舉有助提高政府施

政效率，使政府架構及部問職能與時並進，更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。惟在合

併的過程㆗應明確各決策局及轄㆘部門的職能及分工，不宜過急。

㆕、問責局長薪酬可以接受

政府建議的問責局長薪酬為年薪 374港元，我認為有關薪酬是經過詳細市場

調查後而作出的建議，已在考慮市場㆖相關職位薪酬水平，以及回應嚴格控制公

共開支的社會公識，應可接受。惟有關薪酬應有制度定期作出檢討，根據寅際市

場薪酬趨勢作出相應調整。

總括而言，我支持特區政府建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，認為此問責制可政善政

府的總體施政和對民意的掌握。因此，我希望高官問責制能在 7月 1日第㆓屆特

區政府成立時同期實施，揭開香港新的㆒頁。

周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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